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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使基礎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經費分配作業有所依據，以利業務

之推展，特訂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經費分配作業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二、本中心所能運用之經費包括設備費、業務費與差旅費三項，由學校整體經費分

配。 

三、於每會計年度開始，俟學校分配給本中心之各項經費額度確定後，本中心應就

下列原則進行經費分配： 

（一）設備費： 

分配與運用須由中心辦公室邀集各教學組召集人，就各教學組所提出之需求

進行討論與排序。 

（二）業務費： 

1.各教學組之業務費以該年度本中心所分配之總額百分之二為基數，再依各

組教師人數為參數，每一名教師員額分配百分之零點五之額度。 

2.專業教室維修費用為當年度本中心業務費額度之百分之十。 

3.扣除上述各組業務費與專業教室維修費用後所剩餘之金額，將作為本中心

統籌運用之款項。 

（三）差旅費： 

1.該年度6月前經費分配：該年度總額以本中心主聘教學及行政人員平均分

配，中心辦公室再以各教學組總額作管控。 

2.該年度7月起，將未動支部分中心統籌收回運用，本中心教師參加各項與

所授科目或通識教育相關之會議或學術活動，本中心得補助其差旅費。 

3.本中心得補助其差旅費，補助方式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四、各教學組或專業教室所分配之業務費若有不足，得向中心辦公室申請補助或預

借。中心辦公室於經費許可範圍內依其必要性與急迫性得決定是否補助及其額

度，必要時得邀集各教學組召集人討論。中心辦公室應於每月之中心會議公佈

經費運用情形。 

五、本要點經教學組召集人會議討論，並送請本中心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